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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上述股权规整事项实施完毕后，百视通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未考虑文广集团因提供现金选择权或收购请求权而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的影响）：

股东 原持股数（股） 原持股比例 本次认购股份数（股） 重组后持股数（股） 重组后持股比例

文广集团

／ ／ ７１７

，

６８６

，

４０７ １

，

１８４

，

５７１

，

４８２ ４５．０７％

东方传媒

４６６

，

８８５

，

０７５ ４１．９２％ ／ ／ ／

北京弘毅

／ ／ ４

，

３８８

，

４４５ ４

，

３８８

，

４４５ ０．１７％

文化产业基金

／ ／ ３

，

８７２

，

１５７ ３

，

８７２

，

１５７ ０．１５％

上海联新

／ ／ ２

，

０６５

，

１５０ ２

，

０６５

，

１５０ ０．０８％

黄建新

／ ／ ４１３

，

０２９ ４１３

，

０２９ ０．０２％

张小童

／ ／ ４１３

，

０３０ ４１３

，

０３０ ０．０２％

陈澍

／ ／ ２０６

，

５１５ ２０６

，

５１５ ０．０１％

亿友商贸

／ ／ ５

，

７６３

，

９４５ ５

，

７６３

，

９４５ ０．２２％

同方创投

／ ／ ３

，

９９０

，

４２４ ３

，

９９０

，

４２４ ０．１５％

同利创投

／ ／ ２７７

，

０６２ ２７７

，

０６２ ０．０１％

配套募集资金对象

／ ／ ３０７

，

３１４

，

０７４ ３０７

，

３１４

，

０７４ １１．６９％

其他中小股东

６４６

，

８５１

，

０００ ５８．０８％ ４６８

，

２６６

，

４１７ １

，

１１５

，

１１７

，

４１７ ４２．４３％

总股本

１

，

１１３

，

７３６

，

０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１

，

５１４

，

６５６

，

６５５ ２

，

６２８

，

３９２

，

７３０ １００．００％

（五）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本次新增股份拟上市的交易所为上交所。

（六）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安排

１

、换股吸收合并新增股份锁定期安排

文广集团承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其持有的东方明珠股份相应变更为百视通股份并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该等通过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而取得的百视通股份，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锁定期安排

文广集团承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其以拟购买资产认购的百视通新增股份自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其

他交易对方承诺，其以拟购买资产认购的百视通新增股份自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３

、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锁定期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对象认购的股份自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４

、维护股价稳定的锁定期安排

文广集团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

６

个月内，如百视通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则以上文广

集团作出的股份锁定期承诺自动延长

６

个月。

５

、其他情形

文广集团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

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文广集团不转让其在百视通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异议股东保护机制

（一）百视通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安排

为保护百视通股东利益，减少本次吸收合并后存续公司股价波动等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的投资损失，百视通和东方明珠一致同意赋予百视通异议股东以收

购请求权。

有权行使收购请求权的异议股东应在作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决议的百视通股东大会正式表决换股吸收合并议案时投出有效反对票， 并且一直持有代表该

反对权利的股份直至收购请求权实施日，同时在规定时间里履行申报程序。

行使百视通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百视通异议股东，可就其有效申报的每一股百视通之股份，在百视通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日，获得由异议股东收购

请求权提供方支付的按照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经除权除息调整后确定并公告的现金对价，具体价格为人民币

３２．５４

元

／

股。若百视通股票在本次

换股吸收合并定价基准日至百视通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日期间发生其它除权、除息事项，则百视通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如果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未能获得百视通股东大会、东方明珠股东大会通过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致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最终不能实施，则百视

通异议股东不能行使该等收购请求权。

上述百视通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提供方为文广集团。

（二）东方明珠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安排

为保护东方明珠股东利益，减少本次吸收合并后存续公司股价波动等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的投资损失，按照《公司法》等法规的要求，百视通和东方明珠一

致同意赋予东方明珠异议股东以现金选择权。

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东应在作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决议的东方明珠股东大会正式表决换股吸收合并议案时投出有效反对票， 并且一直持有代表

该反对权利的股份直至现金选择权实施日，同时在规定时间里履行申报程序。

行使东方明珠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东方明珠异议股东，可就其有效申报的每一股东方明珠之股份，在东方明珠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日，获得由现金

选择权提供方支付的按照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经除权除息调整后确定并公告的现金对价，具体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６９

元

／

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

施前，若东方明珠股票发生其它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现金选择权价格将进一步进行相应调整。

如果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未能获得百视通股东大会、东方明珠股东大会通过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致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最终不能实施，则东方

明珠异议股东不能行使该等现金选择权。

上述东方明珠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为文广集团。

（三）自愿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安排

鉴于本次交易前，百视通子公司文广科技持有东方明珠

２２３

，

８５４

股股份，本次交易百视通拟购买的尚世影业持有东方明珠

２７

，

４１８

股股份，为避免换股吸收合

并后百视通与其子公司形成交叉循环持股的情况，文广科技和尚世影业已事先出具承诺，自愿行使现金选择权，将所持东方明珠股份转让给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总成交金额（即东方明珠本次换股市值与购买标的资产所支付的对价之和）与百视通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的比例大于

５０％

。因此参照《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文广集团间接持有百视通

４１．９２％

股份，为百视通的间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资委持有文广集团

１００％

股份，为百视通的最

终控制人。同时，文广集团拟通过股权规整，成为百视通直接控股股东。

上述股权规整事项及本次交易完成后，文广集团将持有重组后上市公司约

４５．０７％

的股份（未考虑文广集团提供现金选择权或收购请求权可能带来的影响），

仍为重组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资委仍为重组后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六、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鉴于百视通与东方明珠以及拟购买资产的控股股东均为文广集团，且文广集团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上市规则》的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在百视通和东方明珠分别召开的股东大会正式表决本次重组方案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七、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借壳上市）

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上市公司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１００％

以上的，除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要求外，主板（含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购买的

资产对应的经营实体应当是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且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３２

号）规定的其他发行条件；上市公司购

买的资产属于金融、创业投资等特定行业的，由中国证监会另行规定。”

１

、本公司前次控制权变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东方传媒受让本公司（当时名称为“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控股股东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３６．６％

股份，并以旗下百视通技术、文广科技、广电制作等股权资产认购本公司新增发行的股份。该次交易完成后，东方传媒合计持有本公司

４６６

，

８８４

，

９７４

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４１．９２％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当时东方传媒的控股股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最终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市委宣传部根据上海市国资委的委

托，实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行使出资人职责。

２

、文广集团整合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为深化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改革，经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复，撤销事业性质的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改制设立国有独资的文广集

团，东方传媒以国有股权划转方式与文广集团实施整合。上海广播电视台持有的东方传媒

１００％

股权无偿划转至文广集团。该次划转后，文广集团通过东方传媒间

接持有本公司

４１．９２％

股份，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文广集团的最终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市委宣传部受上海市国资委的委托，对文广集团国有资产实施

监督管理，行使出资人职责。

３

、本次交易不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本次交易完成后，文广集团仍为重组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资委仍为重组后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上海市委宣传部受托对文广

集团实施监督管理，行使出资人职责。

综上所述，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控制权变更的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此后，本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且本次交易也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本次交易

不构成《重组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八、滚存利润的安排

截至本次吸收合并完成日的百视通和东方明珠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实施完毕后存续公司的新老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截至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日的拟购买资产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存续公司的新老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九、期间损益安排

交易各方同意，将在交割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拟购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至拟购买资产交割日之间的

损益情况进行交割审计。如拟购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了收益，则该收益由存续公司享有；如拟购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了亏

损，则该亏损在审计结果出具日起三十日内，由交易对方按比例以现金方式补足。

十、员工安置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日之后，东方明珠的全体在册员工均由存续公司承接。东方明珠母公司与其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日的全部在册员工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均由合并完成后的存续公司享有和承担，存续公司继续履行东方明珠母公司与员工签署的《劳动合同》。东方明珠参控股公司与其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保持不

变。

十一、债权人通知及公告

百视通和东方明珠在各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换股吸收合并协议》后，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各自的债权人发布有关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宜

的通知和公告，并将依法按照各自债权人的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

十二、被吸并方有关资产、负债以及权利、义务的承继

自本次吸收合并完成日起，东方明珠所有资产的所有权和与之相关的所有权益，均由存续公司承继。如暂未能办理形式上的移交手续（如房地产过户手续、

对外投资权益的变更手续、车辆过户手续等），则该等资产的实质权利、权益亦自本次吸收合并完成日起归属于存续公司。

十三、换股实施

于换股日登记于中登上海分公司的东方明珠的所有股东，均有权且应当于换股日将其所持有的全部东方明珠的股票（包括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因向东方明珠

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而获得的东方明珠的股票）按照换股比例转换为百视通本次换股增发之

Ａ

股股票。

十四、拟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安排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尚世影业、五岸传播、文广互动、东方希杰作价依据为基于未来现金流折现的评估值。交易对方文广集团对上述拟购买资产在本次重组实

施完毕后的当年及其后两个完整会计年度的经营业绩进行承诺，对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的部分，将采用回购注销股份的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具体

补偿方式详见本报告书“第七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第四节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十五、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人资格

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公司聘请海通证券为本次交易的吸并方独立财务顾问；东方明

珠聘请国泰君安证券为本次交易的被吸并方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及国泰君安证券具有保荐人资格。

十六、相关股权规整事项

根据中宣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国有文化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持股比例的要求，为使文广集团成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控股股东，解决目前集团内不

同持股主体分散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拟对文广集团及其关联方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实施规整，包括以下股权规整事项：在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前，文广集团拟通过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东方传媒及广电发展，使文广集团成为百视通和东方明珠的直接控股股东。原东方传媒所持的百视通

４６６

，

８８５

，

０７５

股股份、原东方传媒所持有的东方明珠

１

，

１２４

，

４８０

股股份以及广电发展所持东方明珠

１

，

４４０

，

２６８

，

８００

股股份将变更过户至文广集团。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根

据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同意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批复》（沪委宣【

２０１４

】

４６３

号），批准上述合并事项，文广集团公司尚须

依法向证监会申请免于发出要约，待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实施。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７８２

号），批准将上海广播电视台持有的东方明珠

３２１

，

４１１

，

６８６

股无偿划转至东方传媒。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上海广播电视台与东方传媒签订《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此次文广集团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东方传媒及广电发展的同时，上海广播电视台持有的东方明珠

３２１

，

４１１

，

６８６

股，也将最终变更过户至文广集团。

考虑上述股权规整事项的影响，不考虑文广集团因提供现金选择权或收购请求权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下，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文广集团将直接

持有重组后上市公司

１

，

１８４

，

５７１

，

４８２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４５．０７％

。

上述股权规整事项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的组成部分，本次重组的实施不以上述股权规整事项的实施为前提。

第四节 本次交易决策过程

本次交易涉及有关各方的决策过程如下：

一、本次交易已获授权和批准

１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已经交易对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２

、本次交易已经上海市国资委原则性同意；

３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评估结果已经上海市国资委备案；

４

、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５

、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已经东方明珠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本次交易尚须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１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所有必要的广播电影电视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准和同意；

２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正式批复；

３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本公司和东方明珠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４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５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商务部作出对经营者集中不予禁止的决定；

６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所必要的其他审批或同意。

第三章 本次交易合并双方的基本情况

第一节 吸并方基本情况

一、百视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ＢｅｓＴＶ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 百视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３７

住所： 上海市宜山路

７５７

号百视通大厦

注册资本：

１１１

，

３７３．６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５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１０４１３２２１１４８３

通讯地址： 上海市宜山路

７５７

号百视通大厦

经营范围：

电子、信息、网络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委托加工、销售、维修、测试及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研究、开发、设计、建设、管理、维护多媒体互动网络系统及应用平台，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系统集成、网

络工程、通讯、机电工程设备、多媒体科技、文化广播影视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企业

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图文设计，文化广播电视工程设计与施工，机电工程承包及设计施工，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会展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文化用品批发与零售，自有房产租赁，实业投资。

二、百视通设立和股本变动情况

（一）百视通设立情况

百视通前身是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信息”），于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１

日经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广播电视

（集团）公司进行股份制试点的通知》（沪经企【

１９９２

】

３８２

号）批准，采用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票于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上交所上市交易。公司原

名“上海广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更名为“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７０

，

８８６．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公司名称变更为“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１１

，

３７３．６０

万股。

（二）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２０１１

年，广电信息的控股股东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仪电集团”）、广电信息和东方传媒达成协议，东方传媒收购仪电集团所持有的广电信息

股份，并注入新媒体业务，广电信息原有资产业务同时出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９０１

号）审核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１１１

，

３７３．６０

万元，上述注册资本经立信审计出

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７１８

号）审核。交割完成后，广电信息更名为“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三、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百视通目前主要从事“四屏”（电视、

ＰＣ

、手机、

Ｐａｄ

）新媒体主营业务，同时大力拓展智能电视与互联网产业链，进入家庭游戏娱乐“新领域”，从而实现业务崭

新布局，继续领跑新媒体行业。

２０１３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６３

，

７３５．０９

万元，比上年同期

２０２

，

７７４．８４

万元增长

３０．０６％

；实现利润总额

７７

，

０７４．１５

万元，比上年同期

５８

，

３３３．６３

万元增长

３２．１３％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７

，

７３５．０６

万元，比上年同期

５１

，

６４６．８２

万元增长

３１．１５％

。

（二）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１

、资产负债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万元）

５４３

，

０８２．７３ ５１４

，

９２４．４２ ３８８

，

２８９．７７

总负债（万元）

１２１

，

０９８．９３ １２７

，

０１５．１７ ７４

，

１８１．０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

４０７

，

２４４．８７ ３７２

，

０３８．１９ ３０８

，

４７６．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６６ ３．３４ ２．７７

２

、收入利润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１６５

，

４１６．９０ ２６３

，

７３５．０９ ２０２

，

７７４．８４

利润总额（万元）

４０

，

９８４．４０ ７７

，

０７４．１５ ５８

，

３３３．６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３９

，

７１９．５８ ６７

，

７３５．０６ ５１

，

６４６．８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６ ０．６１ ０．４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１９ １９．７８ １８．２７

四、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百视通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本性质 数量（万股） 占比

东方传媒 国有法人

４６

，

６８８．５１ ４１．９２％

上海诚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

，

９８４．２１ ２．６８％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

，

７９７．２６ ２．５１％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

，

７５１．４１ １．５７％

成都元泓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１

，

４１８．４３ １．２７％

张坚 境内自然人

１

，

３８７．８８ １．２５％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润赢

８７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１

，

３５０．００ １．２１％

张蓓 境内自然人

１

，

２１７．２１ １．０９％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其他

９１７．７９ ０．８２％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９０６．０４ ０．８１％

合计

６１

，

４１８．７４ ５５．１３％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概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文广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东方传媒持有百视通

４６

，

６８８．５１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４１．９２％

，为百视通的间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

资委持有文广集团

１００％

股权，为百视通最终控制人。上海市委宣传部根据上海市国资委的委托对文广集团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行使出资人职责。

百视通的产权结构如下：

１

、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址：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６５１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建军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至不约定期限

注册资本：

３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７１５１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广播电视领域内的技术服务，广播电视设备

租赁、经营，承办大型活动、舞美制作、会议会展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国内劳

务派遣，文化用品

２

、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原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的事业单位建制撤销，改制设立的国有独资文广集团正式运营，东方传媒以国有股权划转方式与文广集团实

施整合，由文广集团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文广集团通过东方传媒间接持有百视通

４１．９２％

股份，为百视通的间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资委是百视通的最终控制人。

上海市委宣传部根据上海市国资委的委托对文广集团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行使出资人职责。

（三）近三年控制权变动情况

２０１１

年，广电信息的控股股东仪电集团、广电信息和东方传媒达成协议，东方传媒收购仪电集团所持有的广电信息股份，并注入新媒体业务，广电信息原有

资产业务同时出售。交易完成后，东方传媒成为广电信息的控股股东，持有其

４２％

的股份，广电信息完成业务转型，成为新媒体公司。

五、主要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百视通主要下属企业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业务

百视通技术

１００．００％ ２６

，

４４５．９６

多媒体网络系统及设备的研发， 节目制作

等

文广科技

１００．００％ １４

，

４００．００

音频科技研发、电脑“四技”服务、舞台设计

与制作

上海广电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４８．２５

舞美演艺策划制作、演出器材销售、租赁

百视通在线（开曼）

１００．００％ ＵＳＤ ３

，

０００．００

投资

风行网络

５４．０４％ ＵＳＤ ２．２８

投资

百家合

５１．００％ ＵＳＤ ７

，

９００．００

游戏及娱乐应用软件设计、开发、制作、营

销等

上海广电通讯网络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第二类基础电信业务中的国内甚小口径终

端地球站（

ＶＳＡＴ

）通信业务等

六、立案稽查、处罚、重大诉讼或仲裁及诚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百视通不存在被立案稽查事项；

百视通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等情

形；

百视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不存在未按期偿还的大额债务、未履行的公开承诺及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等失信情况。

第二节 被吸并方基本情况

一、东方明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Ｐｅａｒｌ

（

Ｇｒｏｕｐ

）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 东方明珠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３２

住所： 上海市浦东世纪大道

１

号

注册资本：

３

，

１８６

，

３３４

，

８７４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１１１

法定代表人： 徐辉

董事会秘书： 徐晓珺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世纪大道

１

号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传播服务，电视塔设施租赁，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筑装潢材料，广告设

计、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投资管理，商务咨询，珠宝首饰零售，日用百

货，工艺美术品。

二、东方明珠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一）东方明珠设立及公开发行股票

东方明珠系经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出具的“沪体改办（

９２

）第

２３

号”文、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的“沪府办秘（

１９９２

）

１０７

号”文以及中共上海市委宣

传部出具的“沪委宣（

９２

）第

１２５

号”《关于同意组建“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由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总公司（系“上海广播电视发展有限公

司”前身）、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及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社四家法人单位作为发起人，于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９

日在上海市工商局登记注册成立的股份制试点

企业。

东方明珠设立时注册资本

４．１

亿元，总股本

４

，

１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

元。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９２

）沪人金股字第

２０

号”文批准，东方明珠发行股票

４．１

亿

元，上述发起人以经评估的建筑设施和设备等折价以及现金认购

３．７

亿元，其余部分由东方明珠向社会法人及个人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二）东方明珠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１

、

１９９４

年拆分股份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东方明珠召开第一届三次股东大会并通过决议，将东方明珠股份拆分为每股

１

元，东方明珠注册资本不变，仍为

４．１

亿元，总股本变更为

４１

，

０００

万股。

２

、

１９９４

年股票上市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经上交所“上（

９４

）第

２０２６

号文”审核批准，东方明珠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为

６００８３２

。

３

、

１９９４

年配股

经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出具的“沪证办（

９４

）第

０７７

号”《关于同意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度分配方案的批复》核准，并经东方明珠

１９９４

年临

时股东大会批准，东方明珠于

１９９４

年实施配股方案，共配售股份

２０

，

８４７

，

７２０

股。本次配股完成后，东方明珠注册资本增至

４３０

，

８４７

，

７２０

元，总股本增至

４３０

，

８４７

，

７２０

股。

４

、

１９９７

年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经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出具的“沪证司（

１９９７

）

１４７

号”《关于核准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股本总额的通知》核准，并经东方明

珠

１９９６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东方明珠以

１９９６

年末总股本

４３０

，

８４７

，

７２０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比例，向东方明珠股东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８６

，

１６９

，

５４４

股。

本次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完成后，东方明珠注册资本增至

５１７

，

０１７

，

２６４

元，总股本增至

５１７

，

０１７

，

２６４

股。

５

、

１９９７

年配股

经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券上字【

１９９７

】

５９

号”《关于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配股的批复》核准，并经东方明珠

１９９６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东方明珠于

１９９７

年实施配股方案，共配售股份

１２９

，

２５４

，

３１６

股，本次配股完成后，东方明珠注册资本增至

６４６

，

２７１

，

５８０

元，总股本增至

６４６

，

２７１

，

５８０

股。

６

、

２００１

年配股

经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１

】

１０

号”《关于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配股的批复》核准及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出具的“沪证司（

２０００

）

０９３

号文”《关于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增资配股方案的初审意见》批准，并经东方明珠

２０００

年度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东方明珠于

２００１

年实施配股方案，共

配售股份

４１

，

７５７

，

１３０

股。本次配股完成后，东方明珠注册资本增至

６８８

，

０２８

，

７１０

元，总股本增至

６８８

，

０２８

，

７１０

股。

７

、

２００３

年未分配利润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经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出具的“沪证司【

２００３

】

２２７

号”《关于核准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通知》核准，并

经东方明珠

２００２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东方明珠以

２００２

年末总股本

６８８

，

０２８

，

７１０

股为基数， 按每

１０

股送

０．５

股的比例， 向东方明珠股东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３４

，

４０１

，

４３９

股；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５

股的比例，向东方明珠股东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４０

，

８１０

，

０４９

股，共计转增股本

２７５

，

２１１

，

４８８

股。本次未分配利润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完成后，东方明珠注册资本增至

９６３

，

２４０

，

１９８

万元，总股本增至

９６３

，

２４０

，

１９８

股。

８

、

２００５

年股权分置改革

经国务院国资委出具的“国资产权【

２００５

】

７５３

号”《关于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并经东方明珠

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东方明珠于

２００５

年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东方明珠除募集法人股外的六家发起人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按

１０

：

４

的比例支付股份对价，募集法人

股不支付也不获得对价，前述对价支付完成后，东方明珠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

９

、

２００６

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经东方明珠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东方明珠以

２００５

年末总股本

９６３

，

２４０

，

１９８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比例，向东方明珠股东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９６３

，

２４０

，

１９８

股。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东方明珠注册资本增至

１

，

９２６

，

４８０

，

３９６

元，总股本增至

１

，

９２６

，

４８０

，

３９６

股。

１０

、

２００７

年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８６

号”《关于核准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通知》核准，并经东方明珠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批

准，东方明珠于

２００７

年公开发行股票

６

，

４９７．８９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东方明珠注册资本增至

１

，

９９１

，

４５９

，

２９６

元，总股本增至

１

，

９９１

，

４５９

，

２９６

股。

１１

、

２００８

年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经东方明珠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东方明珠以

２００７

年末总股本

１

，

９９１

，

４５９

，

２９６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的比例，向东方明珠股东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

本

１

，

１９４

，

８７５

，

５７８

股。本次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完成后，东方明珠注册资本增至

３

，

１８６

，

３３４

，

８７４

元，总股本增至

３

，

１８６

，

３３４

，

８７４

股。

（三）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最近三年，东方明珠无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三、东方明珠主营业务情况、主要财务指标及利润分配情况

（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东方明珠营业范围为广播电视传播服务，电视塔设施租赁，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筑装潢材料，广告设计、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从事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投资管理，商务咨询，珠宝首饰零售，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

东方明珠主营业务涉及旅游现代服务、媒体业务、国内外贸易及投资三大板块，正在布局的游戏板块也将是未来业务发展的新增赢利点。东方明珠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主营业务收入三年保持持续增长。具体主营业务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六章 业务与技术

／

第二节 东方明珠主营业务情况”。

（二）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情况

１

、资产负债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万元）

１

，

４４０

，

２４３．００ １

，

４２０

，

６９１．９７ １

，

２０８

，

２５４．６２

总负债（万元）

５６７

，

６７７．５５ ５７１

，

１０７．８１ ３６０

，

０２８．３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７８３

，

２５７．９５ ７６２

，

５６７．３３ ７５８

，

８５８．６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４６ ２．３９ ２．３８

资产负债率（

％

）（合并）

３９．４２ ４０．２０ ２９．８０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３２．５２ ３７．５７ ３０．３０

２

、收入利润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２０９

，

３９３．７１ ３６２

，

６４２．９９ ３１２

，

４７４．２６

营业利润（万元）

７１

，

５６４．９５ ９２

，

３６９．３２ ７８

，

３７４．４３

利润总额（万元）

７８

，

１３６．３７ １００

，

４１２．５５ ８０

，

３３４．２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５４

，

９７６．７１ ６８

，

４３１．５８ ５４

，

７９３．０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７３ ０．２１５ ０．１７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１ ０．１４１ ０．１１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７．１１ ９．００ ７．４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３６ ５．９０ ４．７５

（三）最近三年利润分配情况

最近三年东方明珠利润分配情况符合法律法规、东方明珠公司章程等的要求。最近三年东方明珠利润分配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８

，

４３１．５８ ５４

，

７９３．０５ ４５

，

６４８．０３

现金分红金额（含税）

２０

，

７１１．１８ ５７

，

３５４．０３ ３８

，

２３６．０２

现金分红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

３０．２７％ １０４．６７％ ８３．７６％

四、东方明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东方明珠前十大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东方明珠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数量（股） 占比

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

，

４４０

，

２６８

，

８００ ４５．２０％

上海广播电视台 国有法人

３２１

，

４１１

，

６８６ １０．０９％

上海东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４

，

７０９

，

６６０ １．７２％

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２

，

４０５

，

１５８ １．６４％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 国有法人

４５

，

２１３

，

８２１ １．４２％

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社 国有法人

２１

，

０１８

，

７８４ ０．６６％

岳丽英 境内自然人

９

，

９５６

，

５２４ ０．３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７

，

７１５

，

６８２ ０．２４％

钱毅升 境内自然人

６

，

６６０

，

５１７ ０．２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合计

１

，

９６５

，

８６０

，

６３２ ６１．７０％

注：根据《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

１１

号———融资融券、转融通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要求》，对参与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的投资者通过多个证券账

户持有的股份予以合并计算。

（二）东方明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概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文广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广电发展持有东方明珠

４５．２０％

股份，为东方明珠的间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资委持有文广集

团

１００％

股权，为东方明珠最终控制人。上海市委宣传部根据上海市国资委的委托对文广集团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行使出资人职责。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东方明珠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１

、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址：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１３８６

号

１８１２

室

法定代表人： 吴斌

注册资本：

３４７

，

５５８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７３５

经营范围：

广播电影电视舞美设计制作及相关产品、设备销售；信息咨询、文化交流、传播服务；企业投资、国内

贸易（除专项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停车场库管理；煤炭经营（取得许可证件后方可从

事经营活动）；销售燃料油、化工原料及成品（以上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火爆竹、民用爆炸

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塑料制品；以下由分支机构经营：饮品店（咖啡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营业期限：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至不约定期限

２

、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文广集团通过广电发展间接持有东方明珠

４５．２０％

股份，为东方明珠的间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资委是东方明珠的最终

控制人。上海市委宣传部根据上海市国资委的委托对文广集团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行使出资人职责。

（三）近三年控制权变动情况

最近三年内，东方明珠的控制权未发生变动。

五、下属企业情况

（一）东方明珠下属企业基本信息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东方明珠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共有

３６

家，主要信息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１

上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

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广播电视技术传输等

２

上海东方明珠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等

３

上海东方明珠国际旅行社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等

４

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有限公司

３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广播电视传播服务，展览服务、登塔观光服务、游艺

设备等

５

上海东方明珠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设备销售与对外投资等

６

上海东方明珠国际交流有限公司

２０

，

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营国内演出和承接引进演出、会展服务等

７

上海东方明珠金银珠宝世界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零售内销黄金饰品及金银质纪念币（章）珠宝玉器

（不含古董）、工艺美术品等

８

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陈列研究、史料展览等

９

上海东方明珠空中旋转餐厅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登塔观光服务、餐饮等

１０

上海七重天宾馆有限公司

２４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餐饮住宿等

１１

上海国际新闻中心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新闻商务、会展服务等

１２

上海东方绿舟度假村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住宿、会务服务等

１３

上海东方明珠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营和代理技术进出口业务等

１４

上海东方明珠置业有限公司

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

１５

上海东方明珠物产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等

１６

澳大利亚东方明珠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ＵＳＤ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文化交流等

１７

上海辰光置业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１８

上海东方明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等

１９

上海东方明珠游乐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专线游览、专用码头服务等

２０

上海东方明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５７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国际贸易等

２１

上海东方明珠欧洲城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

商业用房及涉外商务办公楼出租等

２２

上海明珠水上娱乐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９８．７７

水上观光游览等

２３

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有限公司

７

，

５００．００ ４３．３３

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等

２４

上海东方明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

２５

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研究发展有限公

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广播电视数字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

服务、培训等

２６

上海东方明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２７

山西东方明珠置业有限公司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６．００％

房地产开发等

２８

上海东方明珠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数字广播电视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

２９

东方明珠安舒茨文化体育发展（上海）有

限公司

ＵＳＤ ５

，

７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

演出场所经营、体育场馆经营等

３０

上海东蓉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等

３１

上海东秦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３２

上海东方明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文化艺术交流策划等

３３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１５．００％

会议、展览场地租赁、住宿及商场等

３４

上海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会议、展览场地经营租赁等

３５

上海东方绿舟宾馆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酒店管理（不含餐饮管理）、会务服务等

３６

上海东方公众传媒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公众视频信息平台设计、研发

（二）东方明珠对下属子公司提供资金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东方明珠不存在对下属子公司提供非经营性资金情况。

六、主要资产情况

（一）固定资产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东方明珠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固定资产原值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房屋建筑物及构造物

１５９

，

４７０．３４ １０３

，

３６５．０５

运输设备

５

，

６７０．４３ ２

，

９５９．４３

通用设备

１

，

９１４．６１ ４６６．５２

专用设备

５１

，

１５０．１８ １５

，

７８７．７３

其他设备

１８

，

６０５．６８ ３

，

７２９．０５

合计

２３６

，

８１１．２４ １２６

，

３０７．７７

（二）在建工程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东方明珠在建工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账面价值

太原湖滨广场

２１５

，

９６１．９６ ２１５

，

９６１．９６

凯旋路发射台改建及设备更新

３１６．５７ ３１６．５７

国会餐厅及旋转门改造工程

５６５．９７ ５６５．９７

１８

米观光平台改建

２

，

０５２．７３ ２

，

０５２．７３

其他零星工程

７６６．０４ ７６６．０４

合计

２１９

，

６６３．２７ ２１９

，

６６３．２７

（三）主要土地房产情况

１

、土地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东方明珠母公司共有

９

宗土地，面积合计

１３７

，

９３４

平方米，不存在重大产权纠纷，未设定抵押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封或

冻结，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证号 座落

使用权来

源

土地用途 面积（

Ｍ２

）

１

沪房地长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６５５１

号 长宁区新华路街道

７１

街坊

３５／２

丘 划拨 电台

１０

，

３９４

２

沪房地杨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３５３６５

号 杨浦区控江街道

２００

街坊

１８

丘 划拨 干扰台

３

，

４９７

３

沪房地闵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５５６２６

号 闵行区浦江镇

１１１

街坊

１４

丘 划拨 广播电视

２２

，

９２３

４

沪房地闵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５５５２３

号 闵行区浦江镇

１０４

街坊

９／１

丘 划拨 广播电视

２７

，

５５８

５

沪房地闵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５５０２９

号 闵行区浦江镇

９８

街坊

２

丘 划拨 广播电视

１３

，

２１６

６

沪房地闵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５５５３０

号 闵行区浦江镇

９９

街坊

２

丘 划拨 广播电视

１３

，

１９８

７

沪房地闵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５５６１７

号 闵行区浦江镇

９９

街坊

７

丘 划拨 广播电视

１２

，

２９４

８

沪房地闵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５５９５２

号 闵行区浦江镇

１０２

街坊

５

丘 划拨 广播电视

１３

，

５９６

９

沪房地闵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５５０２４

号 闵行区浦江镇

１１０

街坊

２０

丘 划拨 广播电视

２１

，

２５８

合计

１３７

，

９３４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出具了“沪规土资地【

２０１４

】

６５３

号”《关于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部分土地使用权性质的复

函》，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确认东方明珠拥有该等土地的用途为电台、干扰台、广播电视，按照政府相关文件要求，东方明珠仍作为上海市广播电视无线

传输覆盖网建设的责任主体，该等土地及地上房屋仍用于满足社会大众公共文化要求的用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非营利性的公共文化设施用地可以按照划拨

用地方式管理。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已对上述土地使用权之用途符合划拨用地用途予以确认，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上述土地在继续保持划拨用地性质的情况下

由存续公司承继、继续占有、使用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认为：本次交易后，东方明珠上述划拨用地将由存续公司承继、继续占有。根据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的确认，该等划

拨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之用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存续公司依照法规要求承继后，未来使用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２

、房产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东方明珠母公司共有

９

处房产，面积合计约

６

，

８１４．４６

平方米，不存在重大产权纠纷，未设定抵押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封

或冻结，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证号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Ｍ２

）

１

沪房地长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６５５１

号 凯旋路

１５２２

号

１０７．４６

２

沪房地杨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３５３６５

号 黄兴路西唐家塔

１００

号

２

，

２０７

３

沪房地闵（

２００４

）第

０５５６２６

号 浦江镇

１１１

街坊

１４

丘

５

号

２７

４

沪房地闵（

２００４

）第

０５５５２３

号 三鲁公路

５０２８

号

４

，

３３８

５

沪房地闵（

２００４

）第

０５５０２９

号 浦江镇

９８

街坊

２

丘

２７

６

沪房地闵（

２００４

）第

０５５５３０

号 浦江镇

９９

街坊

２

丘

２７

７

沪房地闵（

２００４

）第

０５５６１７

号 浦江镇

９９

街坊

７

丘

２７

８

沪房地闵（

２００４

）第

０５５９５２

号 浦江镇

１０２

街坊

５

丘

２７

９

沪房地闵（

２００４

）第

０５５０２４

号 浦江镇

１１０

街坊

２０

丘

２７

合计

６

，

８１４．４６

（四）商标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东方明珠母公司共计拥有注册商标

１５４

项，其拥有的商标权属清晰，未设定质押权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权利，亦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其

商标情况如下：

(

上接

B13

版

)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担任公司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包括该关联交易在内的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出具独立财务顾

问核查意见，认为：

（一）本次吸收合并以消除合并双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加强资源整合为背景，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关联交易审批等程序。

（二）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吸收合并的换股比例综合考虑了合并双方的实际情况及双方股东的利益，换股比例公允、合理。

（四）合并双方已对异议股东和相关债权人的权利保护提出解决方案或措施，有助于保护异议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五）本次吸收合并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程序履行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百视通及其全体股东、东方明珠及其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关联交易将得到进一步规范，有利于存续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六）本次吸收合并有助于完善存续公司的产业链，提升其资产规模、资源储备、技术研究与开发能力等，有助于巩固和提升存续公司的

市场竞争能力、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会损害股东的合法权益。

七、上网公告附件

１

、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４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２

股票简称：东方明珠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６０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

要求，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二）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第七届第十四次监事会会议通知。

（三）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公司本部

３

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６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６

名，监事吴培华委托监事陈萍代为出席。

（五）本次会议由监事长薛沛建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涉及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监事就公司本次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视通”）实施换股吸收合并公司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１

、公司就本次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通知了各监事，提供

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监事会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２

、公司与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合并协议》内容合法，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内幕交易，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关联董事就相关议

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东方明珠的换股价格为东方明珠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

Ａ

股股票交易

均价，即

１０．７５

元

／

股。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东方明珠实施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十股分派现金红利

０．６５

元，经除息调整后，东方明珠换股价格为

１０．６９

元

／

股。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实施前，若东方明珠股权发生其它除权、除息等事项，则东方明珠换股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百视通的换股价格为百视通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即

３２．５８

元

／

股。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百视通实施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十股分派现金红利

０．４

元，经除息调整后，百视通换股价格为

３２．５４

元

／

股。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实施

前，若百视通股权发生其它除权、除息等事项，则百视通换股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换股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４

、公司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相关议案尚待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合并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百视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合并协

议》。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２

股票简称：东方明珠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５７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

要求，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二）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七届第二十二次董事会会议通知。

（三）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公司本部多功能厅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４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１４

名，其中：董事傅文霞委托董事长钮卫平代为出席，独立董事陈琦伟委托独立董事陈世

敏代为出席；独立董事陈天桥对本次董事会议案弃权，并委托独立董事叶志康代为出席；董事裘新、董事张大钟、独立董事郑培敏以通讯表

决方式出席会议并表决。

（五）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钮卫平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涉及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同意百视通根据《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合并协议》向在换股日登记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处的东方明珠所有股东（以下简称“换股对象”）增发

Ａ

股，并以此为对价通过换股方式吸收合并

东方明珠。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叶志康、独立董事陈世敏、独立董事陈琦伟、独立董事郑培敏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

认可。公司审计委员会进行了审核。

５

名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逐项通过了以

下议案。

１

、吸收合并的双方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吸并方为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视通”），被吸并方为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

２

、吸收合并方式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采取百视通增发

Ａ

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东方明珠的方式，百视通为吸并方及存续公司，东方明珠为被吸并方。百视通

拟向换股对象增发

Ａ

股，并以此为对价通过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东方明珠。相应的，换股对象均有权且应当于换股日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包括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因向本公司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而获得的本公司的股份）按照换股比例全部转换成百视通增发的

Ａ

股股份。本

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将注销法人资格，本公司所有在册职工、资产、负债、权利、义务、业务、责任等由百视通继承和承接。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

３

、发行股票类型和每股面值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百视通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

４

、换股对象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换股对象为换股日登记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处的东方明珠的全体股东。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

５

、换股价格及换股比例

本次换股价格根据百视通和东方明珠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经除息调整后确定，

由此确定换股比例。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

１０９

号）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９０％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６０

个交易日或者

１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据此，东方明珠可选择的市场参考价情况如下：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前

６０

个交易日均价 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１０．７５

元

／

股

１１．３８

元

／

股

１１．０１

元

／

股

百视通可选择的市场参考价情况如下：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前

６０

个交易日均价 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３２．５８

元

／

股

３４．６４

元

／

股

３７．８２

元

／

股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本着公允、对等的原则，东方明珠选择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即

１０．７５

元

／

股；百视通选择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

价作为市场参考价，即

３２．５８

元

／

股。有利于维护公众投资者利益。

东方明珠的换股价格为东方明珠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以下简称“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

Ａ

股股票

交易均价，即

１０．７５

元

／

股。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东方明珠实施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十股分派现金红利

０．６５

元，经除息调整后，东方明珠换股价格为

１０．６９

元

／

股。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实施前，若东方明珠股权发生其它除权、除息等事项，则东方明珠换股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百视通的换股价格为百视通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即

３２．５８

元

／

股。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百视通实施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十股分派现金红利

０．４

元，经除息调整后，百视通换股价格为

３２．５４

元

／

股。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实施

前，若百视通股权发生其它除权、除息等事项，则百视通换股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换股价格，东方明珠与百视通的换股比例为

３．０４

：

１

，即每

１

股百视通新增发行股份换取

３．０４

股东方明珠股份。计算公式为：东方

明珠与百视通的换股比例

＝

百视通的换股价格

／

东方明珠的换股价格。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实施前，若百视通或东方明珠发生其它除权、除息等事项，则上述换股价格和换股比例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

６

、东方明珠异议股东的现金选择权安排

为充分保护东方明珠股东的利益，减少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后存续公司股价波动等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的投资损失，拟赋予东方明珠异

议股东以现金选择权。

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东方明珠异议股东应在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项的本公司股东大会正式表决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的议案

时投出有效反对票，并且一直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直至现金选择权实施日，同时在规定时间里履行申报程序。

行使东方明珠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东方明珠异议股东，可就其有效申报的每一股东方明珠之股份，在东方明珠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

实施日，获得由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支付的按照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经除息后确定并公告的现金对价，具体价格

为人民币

１０．６９

元

／

股。若东方明珠股票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定价基准日至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日期间发生其它除权、除息的事项，则东

方明珠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关于现金选择权的详细安排（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选择权实施日，现金选择权的申报、结算和交割等）由本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

会与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协商一致后确定，并依据法律、法规以及上交所的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如果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未能取得相关方的核准，包括但不限于百视通股东大会的批准、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及相关政府部门的

批准，导致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最终不能实施，则东方明珠异议股东不得行使该等现金选择权。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

７

、自愿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安排

鉴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前，百视通子公司上海文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东方明珠

２２３

，

８５４

股股份，百视通本次拟通过重大资产重组

注入的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持有东方明珠

２７

，

４１８

股股份， 为避免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及上述百视通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百视通与其子公

司形成交叉循环持股的情况，上海文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已出具承诺，自愿行使现金选择权，将所持东方明珠

股份转让给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

８

、滚存利润安排

截至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日的东方明珠滚存未分配利润均由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存续公司的新老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同享

有。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

９

、员工安置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日后，本公司的全体在册员工均由存续公司承继。本公司与在合并完成日的全部在册员工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均自合并完成后的存续公司享有和承担，存续公司继续履行本公司与员工签署的《劳动合同》。本公司参控股公司与其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

保持不变。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

１０

、资产交割及股份发行

自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日起，东方明珠的所有档案、财务文件、文档等资料以及所有印鉴将转由存续公司保管；自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完成日起，东方明珠所有资产的所有权和与之相关的所有权益，均由存续公司承继，如存续公司须因前述资产承继事项办理相关资产的变

更登记手续，则存续公司应尽快予以办理，如暂未能办理形式上的移交手续（如房地产过户手续、对外投资权益的变更手续、车辆过户手续

等等），则该等资产的实质权利、权益亦自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日起归属于存续公司；东方明珠及百视通将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向各自的债权人发布有关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宜的通知和公告并将依法按照各自债权人的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

双方所有未予偿还的债务、尚须履行的义务、责任在合并完成日后将仍由存续公司承担；东方明珠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日前已开展并

仍须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日后继续开展之业务将由存续公司继续开展， 东方明珠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日前已签署并仍须在本次

换股吸收合并完成日后继续履行的有效协议的履约主体将自合并完成日起由东方明珠变更为存续公司。

百视通负责将作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对价而向换股对象发行的

Ａ

股股份登记至东方明珠股东名下，东方明珠股东自该等股份登记于

其名下之日起，成为百视通股东。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

１１

、锁定期安排

东方明珠股东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自其持有的东方明珠股份相应变更为百视通股份并

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该等通过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而取得的百视通股份，之后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

６

个月内，如存续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

６

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前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作出的股份锁定期承诺自动延长至少

６

个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

１２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

１３

、存续公司的名称变更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存续公司名称拟变更为“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存续公司应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办理相关公司名称变更手续。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

１４

、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的生效条件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及换股吸收合并协议，应自下述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首日起生效：

（

１

）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获得东方明珠股东大会批准；

（

２

）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百视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获得百视通股东大会批准；

（

３

） 百视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获得相关标的公司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

４

） 百视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获得相关交易对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

５

）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百视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获得所有必要的广播电影电视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准和同意；

（

６

）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百视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

７

）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百视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

８

）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百视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获得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所要求的其他必要的事前审批、核准或

同意。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

１５

、决议有效期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议案自东方明珠股东大会、百视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换

股吸收合并方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止。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合并协议

＞

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百视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合并

协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叶志康、独立董事陈世敏、独立董事陈琦伟、独立董事郑培敏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

认可。

５

名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百视通换股吸收合并东方明珠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与百视通均受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构成重大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叶志康、独立董事陈世敏、独立董事陈琦伟、独立董事郑培敏对本议案进行了

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５

名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关于

提供收购请求权与现金选择权的合作协议

＞

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百视通、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提供收购请求权与现金选择权的合作协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叶志康、独立董事陈世敏、独立董事陈琦伟、独立董事郑培敏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

认可。公司审计委员会进行了审核。

５

名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百视通换股吸收合并东方明珠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实际情况，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在适当的情形下由董事会授权

董事长，在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决议许可的范围内，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百视通换股吸收合并东方明珠的

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１

、根据有关监管部门对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审核情况及东方明珠实际情况，在不超过东方明珠股东大会决议的原则下，对本次换股吸

收合并的具体方案进行必要的修订和调整（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东方明珠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２

、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就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实施事宜，在不超过东方明珠股东大会决议的原则下，向有关政府机构及监管部门办

理审批、登记、备案等手续；制作、签署、执行、修改、公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相关文件、协议、补充文件及申报文件，并根据有关政府机构及

监管部门的要求对申报文件进行相应的补充或调整； 代表公司做出其认为与实施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有关的必须的或适宜的所有行为及事

项；

３

、办理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所涉及的工商等主管部门的变更登记手续以及资产、负债、业务、权益、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义务的转让过

户、移交变更等登记手续，包括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４

、确定并公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东方明珠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实施方案；

５

、办理因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换股吸收合并实施日期间除权、除息等事项而对换股价格、换股比例、公司异议股东的现金选择

权价格进行的相应调整；

６

、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换股方案的具体执行及实施；

７

、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债权持有人利益保护方案的具体执行及实施；

８

、办理因实施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而发生的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退市事宜并办理相关公告；

９

、办理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授权的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结果：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聘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独立财务顾问，聘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担任本次换股吸收

合并的法律顾问，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机构，协助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事项，并授权公司董事长酌情确定股东大会召开具体日期，本公司

将另行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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